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

优秀出版人物奖申报审批表
姓　  名       孙秀翠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 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   

推荐单位   教育部社科司        
表彰层次         省部级        
填报时间：   2013年9月6日

	姓 名
	孙秀翠
	性　别
	女
	出生年月
	1969.2

	民 族
	汉
	政治面貌
	党员
	文化程度
	双学士

	行政职务
	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
	行政级别
	

	职   称
	编审
	技术等级
	编审四级岗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参加工作时间
	1994.7

	工作单位（全称）
	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	所在单位性质
	国有
	参加新闻出版

工作年限
	13年

	联系电话
	010-51686312

	2010-2012年    年终考核情况
	2010-2012年年度考核均为优秀。

	曾受何种奖励
	1．被评为2010—2012年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的领军人才。

2. 在核心期刊《前沿》发表并被转载于《中国科技发展论坛》的“论创新型编辑人才的激励”一文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（论文）奖。



	工

作

简

历


	1994.9—2001.3，在北方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，做中文图书资料的分类、主题标引等计算机编目工作。
2001.4—2004.12，在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做编辑工作，2002年聘任为编辑室主任。
2005.1—2012.7，聘任为出版社副总编辑，分管选题策划、编辑业务指导以及电子音像工作。

   2012年7月至今，聘任为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，分管全社的选题策划及发行工作。

	主  要  事  迹

一、工作业绩
1. 2001.4—2004.12，做编辑工作， 4年中策划选题164种，责编出版图书108种，编辑加工字数达4625.6万字，实现销售实洋906.8万元。
2. 2005.1—2012.12，个人策划并出版新书105种，重印图书276种次，其中销售量在1万册以上的图书有76种，实现销售实洋2932.6万元，回款2785.4万元，实现的毛利润是1850.3万元。
3. 个人策划的“城市交通系列教材”（计13册）、 “绿色交通、低碳物流及建筑节能技术研究”（10册）、“网络文化创新丛书”（10册）被列为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。
4. 2005—2012年7月任出版社副总编辑，负责全社图书的策划、组稿、编辑等组织工作，以及编辑业务的指导和管理工作。共组织策划72个系列选题，列选选题3726种，出版新书2529种，重印图书3735种次，出版社发展良好。
5. 2007—2012年7月，分管出版社电子、音像工作，分别有1项电子出版物和1音像出版物获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。
二、科研、学术论文与著作
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“数字出版物的营销模式研究” 的工作，发表的“传统出版企业实施数字出版的策略分析”获首届“华文杯”数字出版征文优秀奖。自2006以来年发表出版专业方面的文章14篇，参与编写图书一部。
三、获奖
 1．2种图书被评为“十二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。
2．9种图书被评为普通高等学校“十一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。

3．12种图书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，3种图书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。

4.  11种图书获全行业优秀畅销书奖和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奖项。 

5．发表的“论创新型编辑人才的激励”一文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（论文）奖。

（详见材料介绍）


	所在单位意见
	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　月　日 

	各省（区、市）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或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、中央有关部门主管机关推荐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　月 　日 

	各省（区、市）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或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、中央有关部门主管机关纪检、监察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　月　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国家新闻出版    广电总局

   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　月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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